附件
在校内刊物《高教研究》发表论文的分值计算实施细则

1. 从2009年发文之日起，凡在上海电力学院《高教研究》发表的论文，校内年终考核时按照1分/篇计算分值。

2. 在上海电力学院《高教研究》发表的论文，第一作者必须是署名为“上海电力学院”的本校教工方可进行计分。
3. 上海电力学院《高教研究》为内部刊物，为了校内考核合理公平起见，作者在《高教研究》发表的论文当年度或之前不允许在其他刊物公开发表，但在《高教研究》发表之后下一年度则没有限制。凡不遵守本条规定的作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计分并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4. 每年底由发展规划处（高教研究室）汇总本校教工在《高教研究》发表的论文后交科研处进行确认、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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